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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家
庭
政
策
」
在
香
港
並
不
是
一
個
新
名
詞
。
一
九
七
九
年
，
香
港
社

會
服
務
聯
會
家
庭
及
見
童
服
務
部
會
成
立
小
組
，
研
究
香
港
是
否
有
必
要
制

定
「
家
庭
政
策
」
@
，
可
惜
的
是
，
這
個
工
作
小
組
經
過
差
不
多
兩
年
的
討

論
，
並
未
能
得
出
具
體
和
實
質
的
結
論
，
可
能
那
時
就
是
福
利
界
對
「
家
庭

政
策
」
概
念
仍
十
分
陌
生
，
社
會
人
士
冷
淡
的
反
應
是
意
料
中
事
。

歐
洲
很
多
國
家
早
訂
有
對
家
庭
制
度
有
深
遠
影
響
的
政
策
@
。
例
如
法

圈
，
早
於
一
九
三
九
年
，
部
訂
有
完
整
的
家
庭
政
策
，
並
以
法
律
形
式
確
立

。
當
然
，
歐
洲
各
國
人
口
較
少
，
制
定
家
庭
政
策
，
可
穩
定
社
會
及
加
強
國

力
，
作
用
不
言
而
喻
@
;
但
在
人
口
較
多
的
國
家
里
，
家
庭
政
策
可
發
揮
什

麼
作
用
?

除
歐
洲
各
國
，
其
他
工
業
國
家
對
應
否
制
定
家
庭
政
策
，
有
關
討
論
大

約
始
於
七
十
年
代
。
石
油
危
纖
發
生
後
，
工
業
國
家
用
於
福
利
的
支
出
，
大 制

躍

政

策

~ 

A匕

F品嘲

熱

社香周
會爭永

在革祈
旻?等
J會士

行
政

學
象

教
授

大
受
到
限
制
，
甚
至
削
減
，
政
府
為
人
民
提
供
的
福
利
，
也
因
而
出
現
倒
退

的
現
象
@
。
在
這
情
況
下
，
家
庭
發
揮
的
福
利
功
能
，
再
次
受
到
重
視
，
但

缺
乏
完
整
的
家
庭
政
策
，
文
怎
可
保
證
家
庭
的
一
福
利
功
能
，
不
會
受
到
社
會

變
遷
的
衝
擊
而
瓦
解
?

一
九
七
三
年
，
美
國
國
會
會
召
開
一
連
串
聽
證
會
，
以
聆
聽
專
家
們
對

美
國
家
庭
的
意
見
，
當
日
曾
有
建
議
制
定
全
國
性
的
家
庭
政
策
，
並
對
各
項

影
響
家
庭
制
度
的
因
素
表
示
關
注
。
美
國
雖
未
因
此
訂
定
家
庭
政
策
，
但
家

庭
的
重
要
性
，
及
對
成
員
提
供
的
照
顧
，
卸
得
到
廣
泛
的
肯
定
。
如
美
國
一

碟
，
英
國
從
未
有
類
似
法
例
形
式
的
家
庭
政
策
，
但
早
於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
前
，
英
國
己
訂
定
各
種
維
護
家
庭
功
能
的
措
施
，
但
這
些
措
施
雖
無
家
庭
政

策
之
名
，
但
對
家
庭
制
度
卸
有
舉
足
輕
重
的
影
響
@
。
為
什
麼
當
工
業
發
展

走
向
高
峰
，
各
國
積
極
推
行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制
度
的
同
時
，
家
庭
這
種
傳
統

制
度
不
但
沒
有
消
失
，
反
而
重
新
的
受
到
重
視
?
家
庭
制
度
是
在
瓦
解
之
中

'
這
是
越
來
越
鞏
固
?
每
個
家
庭
皆
有
本
身
的
特
性
，
家
庭
生
活
也
可
說
非

常
個
人
化
，
政
府
應
否
制
定
政
策
影
響
家
庭
的
運
作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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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年
三
月
，
香
港
政
府
發
表
「
跨
越
九
十
年
代
替
港
社
會
福
利
白
皮
書

」
，
其
中
對
家
庭
制
度
有
以
下
評
語
(
第
十
九
頁
)

•• 

「
家
庭
是
社
會
的
重

要
組
成
部
分
;
其
功
能
在
於
提
供
一
個
親
切
的
環
境
，
使
家
庭
成
員
在
正
常

情
況
下
獲
得
照
顧
、
支
持
和
安
全
感
，•••••. 

。
在
香
港
，
家
庭
仍
備
受
重
棍

，
因
為
其
功
能
是
其
他
社
會
體
制
所
不
能
代
替
的
。
不
過
，

•••.•• 

在
發
展
迅

速
的
香
港
社
會
，
家
庭
單
位
不
同
成
員
所
擔
當
的
傳
統
角
色
，
尤
其
是
女
性

的
角
色
，
均
正
在
轉
變
」
@
。
以
上
引
述
，
可
見
政
府
對
家
庭
制
度
亦
有
十

分
矛
盾
的
反
應
:
一
方
面
，
政
府
必
領
肯
定
家
庭
的
重
要
性
，
而
事
實
上
，

家
庭
對
成
員
提
供
的
照
顧
和
支
持
，
較
政
府
提
供
的
福
利
服
務
更
重
要
;
但

另
一
方
面
，
家
庭
制
度
出
現
的
變
化
卸
非
常
開
顯
，
而
這
些
變
化
，
顯
示
政

府
必
鎮
重
新
審
定
家
庭
服
務
的
發
展
方
向
。

換
言
之
，
香
港
未
必
如
部
分
工
業
國
家
，
制
定
間
確
的
家
庭
政
策
，
但

正
如
美
國
和
英
國
的
例
子
，
香
港
社
會
不
能
忽
兢
本
身
對
家
庭
的
態
度
，
政

府
也
必
領
承
認
現
行
各
種
公
共
措
施
，
包
括
財
政
措
施
在
內
，
對
家
庭
的
還

作
皆
有
直
接
或
間
接
影
響
。
而
隨
著
社
會
近
年
出
現
的
巨
大
變
化
，
及
家
庭

對
其
他
社
會
制
度
日
漸
增
加
的
依
賴
，
政
府
亦
不
能
在
家
庭
問
題
上
置
身
度

外
。
這
樣
，
政
府
對
家
庭
制
度
應
採
取
怎
樣
的
策
略
?
社
會
人
士
應
如
何
面

對
家
庭
制
度
出
現
的
變
化
?
無
可
否
認
，
正
如
這
次
研
討
會
主
題
說
的
:
家

庭
是
穩
定
社
會
繁
榮
的
基
礎
，
但
要
達
到
這
個
目
的
卸
非
容
易
的
事
。

(
一
一
)家
庭
政
策
背
後
的
觀
念

社
會
政
策
的
背
後
，
常
有
一
理
想
的
社
會
制
度
。
因
此
，
在
「
福
利
國

家
」
的
背
後
，
追
求
的
是
人
民
皆
兔
於
區
乏
，
而
社
會
主
義
國
家
推
行
的
福

利
制
度
，
背
後
的
理
念
就
是
人
民
均
可
公
平
地
使
用
社
會
資
源
，
按
需
分
配

@
。
就
是
香
港
這
彈
丸
之
地
，
推
行
的
是
資
本
主
義
，
人
民
享
有
高
度
自
由

'
福
利
也
就
是
每
個
人
在
競
爭
中
獲
取
的
成
果
@
。

香
港
關
於
家
庭
的
政
策
，
背
後
的
理
念
叉
是
什
麼
?
這
方
面
，
政
府
君

來
並
沒
有
明
確
的
意
念
。
今
年
三
月
發
表
的
社
會
福
利
白
皮
書
中
，
政
府
所

肯
定
的
，
是
多
種
因
素
正
削
弱
家
庭
的
照
顧
功
能
，
而
政
府
也
必
須
加
強
各

項
一
福
利
服
務
措
施
，
以
補
足
家
庭
失
去
的
功
能
。
當
然
，
防
血
家
庭
的
瓦
解

，
甚
至
加
強
家
庭
發
揮
的
作
用
，
都
是
現
有
措
施
必
須
追
求
的
目
標
;
不
過

'
目
標
是
否
就
是
減
少
家
庭
問
題
的
出
現
?
在
政
策
制
定
者
的
心
目
中
，
有

沒
有
一
套
「
理
想
」
的
家
庭
制
度
。
.
所
謂
「
理
想
」
不
一
定
是
傳
統
那
一
套

，
而
是
一
種
適
合
香
港
現
今
社
會
和
經
濟
狀
況
的
家
庭
制
度
，
有
了
這
個
「

理
想
」
'
涉
及
家
庭
的
政
策
才
可
從
消
極
轉
為
積
極
@
。
換
言
之
，
政
策
不

單
是
解
決
問
題
或
應
付
社
會
變
遷
帶
來
的
衝
擊
，
而
是
製
造
一
個
合
適
的
環

墟
，
使
家
庭
制
度
能
滿
足
成
員
的
需
要
，
整
體
社
會
帶
來
更
大
的
確
定
和
繁

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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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何
可
以
有
這
個
「
理
想
」
的
共
識
?
聯
合
國
已
訂
定
一
九
九
四
年
為

國
際
家
庭
一
年
，
標
題
則
是
「
在
社
會
中
心
，
建
立
最
細
小
的
民
主
單
位
」
'

(
由
巳
丘
吉
伺F
o
m
g
丘
戶
。
且
已
白
白
。
只hH
n司
"
片
片F
O
F
∞
ω
泣
。
凹
的
o
n
F叩
門
叫
刊
)

這
個
標
題
閉
顯
地
表
達
了
一
個
世
界
性
的
共
識
，
即
民
主
是
現
今
世
界
追
求

的
，
所
以
建
立
我
們
的
家
庭
，
也
應
以
此
為
追
求
目
標
。
香
港
社
會
對
家
庭

有
什
麼
觀
念
?
香
港
雖
深
受
西
方
文
化
影
響
，
但
基
本
上
，
香
港
仍
是
中
國

人
社
會
，
對
家
庭
的
君
法
也
以
中
國
傳
統
文
化
為
基
礎
。

大
致
上
，
中
國
傳
統
文
化
里
，
家
與
國
的
觀
念
最
為
密
切
，
所
以
『
大

業
』
說
「
家
齊
而
國
治
」
'
叉
說
「
其
為
父
子
兄
弟
足
法
，
而
後
民
法
之
也

。
此
謂
治
國
在
齊
其
家
。
」

『
易
﹒
家
人
』
也
言•• 

「
父
父
、
子
子
、
兄
兄

、
弟
弟
、
夫
夫
、
婦
婦
，
而
家
道
正
，
正
家
而
天
下
定
矣
。
」
因
此
，
金
觀

濤
在
『
興
盛
典
危
機
』
一
書
中
指
出
，
由
子
孝
、
婦
從
、
父
慈
所
建
立
起
來

的
家
庭
關
係
，
不
過
是
民
順
、
臣
忠
、
君
仁
的
社
會
關
係
的
縮
影
。

家
與
國
段
基
於
同
一
信
念
，
所
以
兩
者
的
職
能
十
分
相
似
。
岳
慶
平
在

『
家
國
結
構
與
中
國
人
』
一
書
中
，
指
出
家
庭
職
能
共
有
八
方
面
，
即
限
制

性
慾
、
教
育
子
女
、
養
老
撫
幼
、
寄
託
精
神
、
組
織
生
產
、
傳
承
財
產
、
法

律
制
裁
、
祖
先
崇
拜
@
。
以
上
職
能
，
在
今
天
香
港
，
難
免
出
現
很
大
改
變

;
但
觀
念
上
，
吞
港
一
般
人
對
家
庭
的
君
法
，
與
上
述
職
能
並
沒
有
很
大
差

異
，
所
以
『
禮
記
﹒
禮
道
』
主
張
的
「
天
下
為
家
，
各
親
其
親
，
子
其
子
，

貨
力
為
家
。
」
甚
至
『
孟
子
﹒
梁
惠
王
上
』
提
出
的
•• 

「
老
吾
老
，
以
及
人

之
老
;
幼
吾
幼
，
以
及
人
之
幼
。
」
我
們
不
但
不
認
為
過
時
，
且
認
為
有
推

廣
的
價
值
。

以
上
家
庭
模
式
和
關
係
的
建
立
，
根
據
岳
慶
平
的
分
析
，
主
要
基
於
三

個
中
國
傳
統
文
化
襄
極
為
重
要
的
觀
念
，
即
章
、
貞
與
忠
。
幸
是
最
基
本
的

'
是
「
百
行
之
冠
，
眾
善
之
始
」
。
貞
本
來
是
規
範
女
性
的
倫
理
道
德
，
但

廣
義
來
說
是
從
一
而
終
。
至
於
忠
，
用
今
天
說
話
來
解
釋
，
是
盡
忠
職
守
，

對
人
負
責
任
。
有
了
以
上
三
個
觀
念
，
家
庭
制
度
使
固
若
金
湯
，
家
庭
關
係

也
有
依
有
接
。

無
可
否
認
，
以
上
所
提
的
，
好
像
已
成
為
過
去
，
但
正
如
王
廣
我
校
長

說
的
:
「
通
過
『
好
古
』

.•... 

我
們
培
養
一
種
-
尊
重
和
關
心
過
去
的
態
度

，
有
了
這
種
態
度
，
我
們
可
以
指
望
去
主
宰
過
去
，
而
且
當
之
無
愧
。
。
」

其
實
，
過
去
的
也
不
盡
成
為
過
去
，
兩
間
大
學
(
港
大
和
中
大
)
和
理
工
學

臨
於
一
九
八
八
年
進
的
「
社
會
指
標
」
調
查
@
'
關
於
市
民
對
家
庭
觀
念
的

問
題
上
，
發
間
的
仍
主
要
基
於
一
些
傳
統
觀
念
，
如
已
婚
子
女
應
否
與
父
母

同
住
、
子
女
是
否
有
供
養
父
母
的
責
任
、
兄
弟
姊
妹
應
否
互
相
幫
助
、
「
男

主
外
，
女
主
內
」
應
一
會
繼
續
、
男
孩
子
和
女
孩
子
是
否
有
分
別
?
應
注
意
的

是
，
上
述
調
查
顯
示
的
結
果
，
大
多
數
人
仍
認
為
，
已
婚
子
女
應
與
父
母
同

住
、
子
女
有
供
養
父
母
的
責
任
、
兄
弟
姊
妹
應
彼
此
協
助
(
第
四
十
五
頁
)

3

在
男
女
的
地
位
問
題
上
，
答
案
卸
非
一
面
倒
。
不
過
，
重
要
的
是
，
在
處

理
關
於
家
庭
的
有
關
問
題
，
我
們
仍
不
能
脫
離
一
些
傳
統
觀
念
，
顯
示
在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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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心
目
中
，
所
講
「
理
想
」
家
庭
，
可
能
仍
是
「
父
慈
子
孝
」
的
模
式
。

我
們
並
非
否
定
傳
統
的
價
值
，
事
實
上
，
很
多
西
方
學
者
卸
認
為
，
中

國
人
社
會
的
家
庭
制
度
所
以
穩
固
，
原
因
就
是
傳
統
觀
念
仍
為
大
多
數
中
國

人
所
接
受
@
。
就
是
在
中
國
大
陸
，
上
海
進
行
的
一
項
關
於
家
庭
凝
聚
力
的

調
查
顯
示
，
父
母
與
子
女
的
交
往
和
接
觸
，
主
要
是
基
於
責
任
和
義
務
，
可

見
在
家
庭
事
情
上
，
道
德
觀
念
比
其
他
因
素
更
為
重
要
@
。
不
過
，
事
實
顯

示
，
很
多
傳
統
觀
念
的
影
響
力
正
在
減
退
，
但
新
的
觀
念
仍
有
待
建
立
，
就

如
民
主
，
現
在
是
潮
流
所
趟
，
但
很
少
家
庭
可
以
根
攘
民
主
概
念
來
作
為
成

員
間
交
往
的
基
礎
?
我
絕
非
否
定
新
觀
念
的
重
要
性
，
推
動
民
主
正
是
當
務

之
急
，
但
要
作
為
建
立
家
庭
關
係
的
基
礎
觀
念
，
並
得
到
廣
泛
的
接
納
，
相

信
這
是
漫
漫
長
路
，
也
需
各
人
和
有
關
團
體
加
倍
努
力
。

(
一
一
一
)
家
庭
變
遷
對
服
務
的
影
響

除
道
德
觀
念
外
，
家
庭
制
度
本
身
出
現
的
變
化
，
對
福
利
服
務
的
提
供

方
式
可
能
有
更
直
接
影
響
。
最
近
發
表
的
社
會
福
利
白
皮
書
指
出
(
第
十
九

頁
)•• 

「
隨
著
分
居
及
離
婚
的
情
況
日
漸
普
遍
，
單
親
家
庭
的
數
目
正
在
增

加
。
遷
入
新
市
鎮
居
住
的
家
庭
越
來
越
多
，
影
響
了
這
些
家
庭
與
親
友
五
相

照
顧
的
能
力
。
對
這
些
人
士
來
說
，
遷
徙
本
身
己
帶
來
壓
力
;
加
以
外
來
思

想
和
價
值
觀
念
的
街
擊
，
對
傳
統
家
庭
緊
密
關
係
的
觀
念
帶
來
抗
戰
。
虐
待 兒

童
和
疏
忽
照
顧
見
童
的
事
情
正
在
增
加
，
虐
待
配
偶
的
問
題
亦
仍
然
存
在

。
至
於
投
身
社
會
工
作
的
婦
女
日
增
，
亦
引
起
照
顧
幼
見
的
問
題
。
而
移
民

人
數
上
升
，
亦
對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需
求
帶
來
影
響
。
」
白
皮
書
概
括
地
說

明
了
香
港
家
庭
近
年
來
出
現
的
轉
變
。

「
社
會
指
標
」
調
查
亦
顯
示
，
香
港
核
心
家
庭
的
數
自
己
達
到
百
分
之

七
十
八
點
囚
，
這
個
數
字
並
不
意
外
，
但
令
人
感
到
擔
憂
的
，
是
單
親
家
庭

竟
佔
百
分
之
六
點
六
，
與
歐
洲
一
些
離
婚
率
極
高
的
國
家
比
較
，
如
法
國
和

德
國
等
，
也
只
差
三
數
個
百
分
點
@
。
不
過
，
值
得
安
慰
的
是
，
雖
然
看
港

家
庭
制
度
出
現
急
劇
的
變
化
，
但
「
社
會
指
標
」
調
查
顯
示
(
第
五
十
一
頁

)
，
大
多
數
家
庭
仍
保
持
良
好
的
關
係
，
成
員
間
不
但
很
少
爭
門
，
且
多
盡

力
共
同
生
活
、
五
相
幫
助
和
照
顱
，
並
以
家
庭
成
員
的
成
就
為
整
體
光
榮
。
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百
分
之
九
十
五
點
二
的
被
訪
者
，
答
稱
家
庭
生
活
是
舒
暢
和

快
樂
的
。
香
港
居
住
環
境
擁
迫
，
很
多
家
庭
都
難
給
于
個
別
成
員
充
足
的
活

動
空
間
，
在
這
情
況
下
，
絕
大
部
分
仍
認
為
家
庭
生
活
美
好
，
實
在
難
能
可

貴
，
可
見
一
般
人
對
家
庭
的
認
同
感
仍
十
分
強
烈
，
而
家
庭
產
生
的
凝
聚
力

也
絕
不
能
忽
視
。

「
社
會
指
標
」
調
查
所
得
資
料
，
還
有
兩
點
值
得
一
提
:
第
一
是
被
訪

者
，
八
成
以
上
對
配
偶
、
父
母
和
子
女
的
關
係
都
感
到
滿
意
，
但
對
親
戚
、

朋
友
和
同
事
的
關
係
感
到
滿
意
的
，
則
減
少
十
多
個
百
分
點
(
第
五
十
二
頁

)
;
換
言
之
，
家
庭
內
建
立
的
關
係
仍
最
重
要
。
第
二
點
是
，
如
果
家
庭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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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經
濟
困
難
，
雖
百
分
之
四
五
點
八
表
示
將
自
己
尋
找
辦
法
解
決
，
但
有
三

分
之
一
將
向
親
戚
(
包
括
家
人
)
尋
求
協
助
，
向
朋
友
求
助
的
只
有
百
分
之

十
三
點
一
了
向
政
府
部
門
求
助
者
只
佔
極
少
數
(
第
五
十
三
頁
)
，
可
見
家

庭
除
給
予
個
人
感
情
上
的
滿
足
外
，
實
質
協
助
方
面
也
十
分
重
要
。

「
社
會
指
標
」
調
查
的
訪
問
對
象
，
是
香
港
的
一
般
家
庭
，
但
正
如
白

皮
書
所
述
，
部
分
家
庭
正
出
現
變
化
，
單
親
家
庭
數
目
的
增
加
即
為
其
中
例

子
。
一
九
九
一
年
三
月
，
香
港
家
庭
福
利
會
與
香
港
大
學
羅
致
光
博
士
共
同

完
成
一
項
關
於
單
親
家
庭
的
研
究
，
共
訪
問
了
三
百
多
個
單
親
家
庭
@
。
調

查
顯
示
，
單
親
家
庭
與
雙
親
家
庭
比
較
，
前
者
不
但
經
濟
情
況
較
差
，
孩
子

的
學
業
成
績
及
品
行
也
不
如
理
想
。
此
外
，
單
親
家
庭
的
父
母
與
子
女
的
關

係
，
也
多
令
人
擔
憂
。
以
上
調
查
，
當
然
不
能
證
質
香
港
的
家
庭
制
度
正
出

現
極
大
問
題
，
而
「
社
會
指
標
」
調
查
的
負
責
人
，
在
結
論
中
對
香
港
家
庭

制
度
仍
抱
十
分
樂
觀
的
態
度
。
不
過
，
只
要
香
港
的
離
婚
率
不
斷
上
升
，
單

親
家
庭
數
目
增
加
，
加
上
搬
遷
和
移
民
因
素
的
影
響
，
香
港
家
庭
制
度
的
前

景
也
並
非
全
無
陰
影
。
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部
分
調
查
雖
顯
示
香
港
的
家
庭
制
度
仍
十
分
鞏
固
，
但

意
思
只
是
家
庭
制
度
還
未
到
達
崩
潰
的
地
步
，
或
傳
統
觀
念
並
未
完
全
瓦
解

。
但
這
並
非
表
示
，
香
港
的
家
庭
制
度
正
帶
給
成
員
極
大
滿
足
，
或
在
現
有

社
會
條
件
下
，
家
庭
已
發
揮
最
佳
作
用
。
進
一
步
來
說
，
我
們
對
家
庭
制
度

有
什
麼
期
望
?
如
果
家
庭
應
成
為
民
主
的
最
細
小
單
位
，
怎
樣
的
政
策
才
可

達
到
目
的
?
誠
然
，
理
想
和
目
標
都
是
十
分
抽
象
的
東
西
，
但
透
過
具
體
的

措
施
，
長
遠
的
政
策
並
非
完
全
無
法
達
到
@
。

(
四
)香
港
未
來
家
庭
政
策
的
方
向

如
上
所
說
，
很
多
國
家
並
沒
有
具
體
的
家
庭
政
策
，
但
只
要
把
影
響
家

庭
的
有
關
政
策
和
措
施
結
合
起
來
，
與
明
確
的
家
庭
政
策
比
較
，
並
不
會
有

很
大
差
別
。
從
這
個
角
度
君
，
吞
港
也
不
是
沒
有
家
庭
政
策
，
只
是
有
關
措

施
和
政
策
，
並
末
系
統
性
的
整
理
和
分
析
。

這
樣
，
香
港
需
要
怎
樣
組
合
的
家
庭
政
策
?
根
攘
以
上
分
析
，
我
們
可

得
到
以
下
結
論

第
一
'
是
關
於
家
庭
結
構
類
型
的
問
題
。
無
疑
問
的
，
核
心
家
庭
早
已

成
為
主
流
的
模
式
，
就
是
主
幹
家
庭
，
即
年
老
父
母
與
其
中
一
個
已
婚
子
女

共
住
的
情
況
，
君
來
也
非
時
尚
。
八
九
年
一
項
關
於
老
人
住
屋
取
向
的
調
查

，
顯
示
老
人
選
擇
獨
居
的
數
目
正
在
上
升
，
我
們
因
此
不
能
假
設
老
人
必
然

期
望
與
子
女
共
住
@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單
親
家
庭
的
數
目
不
斷
增
加
，
君
來
不

久
將
如
西
方
一
些
國
家
，
達
到
總
家
庭
數
目
百
分
之
十
或
以
上
。

過
往
，
吞
港
訂
定
的
家
庭
服
務
措
施
，
當
以
傳
統
家
庭
模
式
作
為
政
策

制
定
的
基
礎
，
即
家
中
應
有
父
母
及
年
長
一
輩
，
但
這
種
假
設
閉
顯
不
合
時

宜
。
在
現
實
環
境
裹
，
要
求
協
助
的
家
庭
大
部
分
並
不
屬
於
傳
統
類
型
，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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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服
務
的
發
展
方
向
，
必
領
根
按
家
庭
類
型
的
轉
變
而
作
出
修
訂
。

第
二
，
是
家
庭
功
能
的
問
題
。
首
先
應
注
意
的
，
是
婦
女
出
外
就
業
越

來
越
普
遍
，
「
社
會
指
標
」
調
查
結
果
也
顯
示
，
大
多
數
被
訪
者
並
不
同
意

「
男
主
外
，
女
主
內
」
的
觀
念
(
第
四
十
五
頁
)

。
婦
女
較
獨
立
及
盡
量
減

少
家
務
的
負
累
，
這
是
世
界
潮
流
所
趟
，
但
這
種
趨
勢
亦
帶
來
家
庭
功
能
極

犬
的
改
變
。
近
年
來
，
福
利
政
策
經
鼓
吹
「
社
區
照
顧
」
的
概
念
@
，
香
港

在
老
人
服
務
和
家
庭
服
務
的
發
展
，
對
「
社
區
照
顧
」
也
十
分
重
視
，
剛
發

表
的
社
會
福
利
白
皮
書
更
提
出
相
關
的
「
社
會
網
絡
」
概
念
(
第
十
八
頁
)

。
在
福
利
資
源
不
足
的
情
況
下
，
「
社
會
照
顧
」
是
接
受
現
實
的
做
法
。
不

過
，
不
少
研
究
顯
示
，
所
謂
「
社
區
照
顧
」
，
很
多
時
只
是
依
賴
家
庭
提
供

的
照
顱
，
而
家
庭
提
供
的
照
顱
，
也
主
要
由
婦
女
提
供
。
現
在
飯
越
來
越
多

婦
女
出
外
工
作
，
家
庭
能
夠
提
供
的
照
顧
難
免
打
了
折
扣
。
當
然
，
家
庭
發

揮
的
照
顧
功
能
不
應
忽
視
，
但
在
制
定
有
關
政
策
時
，
也
不
能
假
設
家
庭
是

「
萬
應
靈
藥
」
。

第
三
還
是
觀
念
的
問
題
。
傳
統
觀
念
已
一
去
不
復
返
，
「
理
想
」
的
家

庭
制
度
應
娃
歷
史
陳
跡
@
。
不
過
，
這
並
非
說
，
傳
統
的
一
切
都
必
頌
否
定

，
家
庭
關
係
仍
是
人
類
社
會
中
最
密
切
的
關
係
，
但
父
慈
子
孝
、
夫
婦
相
敬

如
賓
等
傳
統
觀
念
，
卸
必
領
加
上
新
意
義
。
聯
合
國
建
議
家
庭
成
為
社
會
中

最
細
小
的
民
主
單
位
，
這
是
香
港
值
得
摔
納
和
追
求
的
目
標
。
在
今
天
香
港

社
會
里
，
平
等
和
開
放
的
關
係
可
以
拉
近
代
與
代
之
間
的
距
離
，
而
夫
婦
的

關
係
也
可
能
因
此
更
融
洽
和
密
切
。
不
過
，
觀
念
上
的
轉
變
並
非
一
朝
一
夕

的
事
，
也
非
單
靠
家
庭
生
活
教
育
可
以
達
成
目
的
，
必
佰
調
整
體
社
會
制
度
的

配
合
。在

以
上
三
點
，
我
並
沒
有
提
出
具
體
建
議
，
香
港
應
制
定
怎
樣
的
家
庭

政
策
，
但
香
港
是
否
有
胡
文
的
家
庭
政
策
並
不
重
要
，
最
重
要
的
，
是
我
們

推
動
家
庭
和
有
關
服
務
時
，
我
們
知
道
香
港
社
會
正
朝
哪
個
方
向
走
，
家
庭

制
度
出
現
了
什
麼
變
化
，
而
社
會
對
家
庭
提
例
了
什
麼
幫
助
，
及
對
家
庭
的

期
望
是
否
恰
當
。
有
了
上
述
認
識
，
要
實
現
一
個
正
確
的
的
家
庭
政
策
，
使

不
是
困
難
的
事
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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